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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lthough the concept of legitimacy comes from the west, in fact, China also has the legitimacy theory 

of localization. China's legitimacy thought appears in the form of political legitimacy. Since the Yin 
and Zhou dynasties, around the core proposition of "consolidating the ruling power", a large number 

of political legitimacy thoughts have been produced in the practice of seeking the highest basis for the 

authority of rulers. Theoretically, these thoughts of political legitimacy are carried out through four 

logical approaches, namely, taking heaven as the ultimate basis of legitimacy, virtue as the rational 
standard of legitimacy, the people as the realistic support of legitimacy, and ceremony as the 

fundamental guarantee of legitimacy. These thoughts can be divided into four categories: being 

ordered by heaven, matching heaven with virtue, protecting the people and respecting heaven, and 
conforming name and ceremony Legalization means undertake the mission of proving the legitimacy 

of ruling p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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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合法性的概念虽然来自于西方，但实际上中国也拥有本土化的合法性理论。中国的合法

性思想是以政治合法性的形态出现的。从殷周以降，围绕“巩固统治权力”这一核心命题，在

寻求统治者权威最高依据的实践中，产生了大量的政治合法性思想。从理论上看，这些政治合

法性思想是以四条逻辑进路进行展开的，分别是以天作为合法性的终极依据，以德作为合法性

的理性标准，以民作为合法性的现实支撑，以礼作为合法性的根本保障，通过“受命于天”、

“以德配天”、“保民敬天”、“名礼相符”四种合法化手段，承担起对统治权力合法性论证

的使命。 

关键词：中国；合法性；政治合法性 

1. 前言

合法性（legitimacy）一词，起源于拉丁文

“legitimus”，是一个内涵较为复杂的概念，《牛

津英语词典》中的解释包含有符合规则或原则之意。

一般来说，合法性可以理解为“由于被判断或被相

信符合某种规则而被承认或被接受”
[1]
。不管是从

理论层面或是现实层面，合法性都是一个普遍性的 

问题，“任何一种统治都试图唤醒和培养人们对其

合法性的信念, 一切权力都要求为自身辩护”
 [2]

。

具体来说，从合法性理论的诞生源头上看，合法性

理论是和政治现象或者政治实践共生的一种理论，

合法性理论的阐释是在政治学的语境中进行的；而

从政治实践上看，每一个政权、每一种政治制度、

每一个统治者都需要对其统治的正确性进行辩护，

来获取被统治者稳固的合法性信仰。因此只要存在

Advances in Social Science, Education and Humanities Research, volume 480

Proceedings of the 2020 5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Modern Management and

Education Technology (MMET 2020)

Copyright © 2020 The Authors. Published by Atlantis Press SARL.
This is an open access article distributed under the CC BY-NC 4.0 license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20



政权与统治秩序，就存在该政权与统治秩序是否合

法的问题。 

如上所述，虽然合法性理论成体系、成规模的

研究归属于西方，但并不能由此判定中国没有本土

的合法性理论。从殷周直至清末，中国有着将近三

千多年的传统政治文化，不管王朝如何更迭，在“王

侯将相宁有种乎”的不断追问下，历朝历代的政治

活动都必然以“统治正确性的辩护”为核心进行。

因此，虽然中国没有出现与西方“合法性”相对应

的词汇
[3]
，但也有着本土化的，以政治合法性形态

出现的合法性思想。从理论层面来说，中国的合法

性思想是通过以天作为合法性的终极依据，以德作

为合法性的理性标准，以民作为合法性的现实支撑，

以礼作为合法性的根本保障四种逻辑进路进行展

开的；以此相对应，从现实层面上，则以“受命于

天”、“以德配天”、“保民敬天”、“名礼相符”

四种合法化手段，来完成对统治权力合法性的辩护

使命。 

2.  受命于天——以天作为合法性的终

极依据 

可以说，在诸多的政治文明当中，都曾出现过

“君权神授”的政治合法理论，即把某种至高无上

的力量或事物，作为君主权力的终极来源，以此论

证君主权力的合法性。在西方，这种至高无上的存

在称为上帝，而在中国，则称之为天。与西方不同，

中国之天具有自然神与人格神的双重内涵。也正是

基于天的双重性，通过天与政治的相互联系，最终

形成了中国特有的以天作为合法性终极依据的传

统合法性理论。 

“有夏服天命”
[4]111

，中国古人很早就已经有

了关于天的观念。夏商时期，“‘天’不仅用来解

释自然界与社会的运作变化，而且也是统治阶级对

自己政权的合法性做出的宗教性诠释”
[5]8

。此外，

天还是论证王朝更迭，新王朝具有合法性的工具，

因此有“剿绝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罚”
[4]29

的说法。

到了周朝，天不仅仅是形而上的、不以人的意志为

转移的自然神，同时还是能够判断是非、主持公道

的人格神。在此背景下，“受命于天”成为论证统

治具有合法性的核心方法，正所谓“天乃大命文王，

殪戎殷，诞受厥命”
[6]1123

，“天命”成为统治权合

法性的第一要素，是世俗政治合法性的终极源泉。 

先秦儒家实现了“受命于天”从原始信仰向理

性论证的正式转变。孔子提出了“君权天授”的观

念。孔子言“死生有命，富贵在天”
[7]97

，认为天是

人间的终极主宰，是价值规范的终极根据。因此只

有与天相配的圣王才具有统治天下的合法性，因此

也就有“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
[7]67

的说法。孔子还强调要“畏天”，“子有三畏：畏

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
”[7]135

，君主“受命于天”，

因此“畏天”就是要“畏君”。孟子延续了孔子的

“君权天授”观，提出了“顺天者存,逆天者亡”
[8]175

的观点，进一步强调天对人类社会的决定意义。在

此基础上，孟子认为君主统治的合法性来源于天，

“万章曰‘尧以天下与舜,有诸’。孟子曰‘否，

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然则舜有天下也,孰与

之’。曰‘天与之’”
[9]95

。由此可见，君主是秉承

天意统治天下，因此君主的合法性也就不言而喻。 

汉儒董仲舒通过“天人感应”说，在理论上真

正系统建立起了以天作为合法性的终极依据的合

法性思想，由此“奠定了中国此后两千多年皇权合

法性的最经典的主流意识”
[5]32

。董仲舒认为“天者，

万物之祖，万物非天不生”
[10]194

，天是万物之本，

是至高无上的主宰，并且“天地之符，阴阳之副，

常设于身，身尤天地也，数与之相参，故命与之相

连也”
[10]164

，即天与人之间是可以相互感应的。但

人依旧要服从于天，“故人虽生天气及奉天气者，

不得与天元本、天元命而共违其所为也”
[10]45

。在

此基础上，董仲舒提出了“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

命于天子，一国则受命于君。君命顺，则民有顺命，

君命逆，则民有逆命”
[11]224

的观点。由此一来，“天

人感应”就把天与人、天与世俗政治间的联系予以

明确和固化，既充分论证了天与人事相互关联的可

能性，又突出体现了天对人事的主宰地位。天人相

互感应，天主宰一切，君主受命于天，也就获得了

至高无上的合法性。 

“宋儒理解天人之间统一性的方式不是把天

神化 ,而是求诸于对天的形上把握”
[12]9

,“天所以

为天者, 理而已。天非有此理,不能为天, 故苍苍

者即此道理之天”
[13]622

，因此“太虚”、“无极”

或“天理”不仅成为决定天之属性的存在，同时也

是世界万物的终极根源。宋儒正是从这种形上天中，

去寻求合法性的终极依据。程颐认为“王者体天之

道”
[14]698

，君权的合法性源于天理，对君主要绝对

的忠诚，因为“忠者天理”
[14]124

，“下顺乎上，阴

承乎阳，天下之正理也”
[14]749

；朱熹言“天命，如

君之命令”
[13]63

，“宇宙之间一理而已，天得之而

为天，地得之而为地„„其张之为三纲，其纪之为

五常，盖皆此理之流行，无所适而不在”
[15]3656

，君

主统治天下是遵循“天理”，君权的合法性正是“天

理”的体现，因此唯有“忠君”，才能顺应天理，

确保天理的顺畅流行。王夫之认为君主是“天”所

任命，“况天子者，天子所命也，天下臣民所欲得

以父母者也”
[16]3129

，君主权威源于“天命”，天下

臣民由此须把君主视为自己的父母，君主也就具有

了至高的合法性。 

从西周到先秦儒家再到宋儒，天之意义以及天

人关系不断发生变化。但毋庸置疑的事实是，中国

古代政治家们都力图构造一个绝对意义上的，具有

超越性与终极性的“天”，并将其与世俗政治相联

系，从这种“天人合一”的关系当中，通过对君主

“受命于天”的反复论证与实践，最终形成了以天

作为合法性终极依据的中国传统合法性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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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以德配天——以德作为合法性的理性

标准 

天的概念不管如何变迁，它始终是一种“看不

见”、“摸不着”，具有超越性的存在，那么在把

天作为政治合法性的终极来源之后，如何在人类世

界寻找到政治合法性的现实依据？如何判断统治

者“受命于天”的真实性？这一问题，在周灭商朝

后变得尤为尖锐。周朝统治者迫切需要解释，为何

“受命于天”的商朝会走向灭亡？如何论证自身取

代商朝的合法性？ 

对此，“周人第一次将德纳入到了政治合法性

的建构体系之中。在周人看来, 天命有德，天命只

是统治合法性在形式上的终极源头 ,实际上却是

天命靡常,有德者方可配天”
[17]43

。通过德的引入，

政治合法性的焦点从天上转向人间，“形而上”的，

感性的合法性依据转化为“形而下”的，理性的合

法性判断标准。由此，德成为了天在人间的象征，

是“受命于天”的直接表现，“以德配天”成为了

统治者论证自身合法性的现实途径。所谓“有殷受

天命，惟有历年。„„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

坠厥命”
[4]111

、“天不可信, 我道惟宁王德延,天不

庸释于文王受命”
[4]129

，统治者只有通过“敬德”

的方式，才能够不断体察与验证天命，实现“受命

于天”，最终达到对自身合法性的终极证明。 

真正把德确立为合法性的理性标准，并由此构

建一套完整的政治合法性理论体系，是由儒家完成

的。先秦儒家一方面通过“君权天授”的论证，建

立了世俗政权的形式合法性（受命于天）；另一方

面，通过“天命有德”的阐释，建立了世俗政权的

实质合法性（以德配天）。孔子认为“仁”是受命

于天的体现。仁有两种具体表现，一是有德性，二

是有德行。所谓有德性，即具备崇高的道德品质。

孔子把具有崇高道德品质的人视为圣人，认为只有

圣人才能“受命于天”，才具有统治天下的合法性。

因此孔子说：“政者, 正也 。子帅以正 ,孰敢不

正”
[7]100

、“君子之德风，人小之德草，草上之风，

必偃”
[7]101

、“其身正 ,不令而行；其不正，虽令

不从”
[7]105

；所谓有德行，对君主来说，就突出体

现在行仁政上。孔子认为，“为政以德, 譬如北辰 ,

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7]11

，通过行仁政，君主能够获

得天下百姓的认可。孟子继承了孔子“以仁配天”

的思想，认为君主只要讲“仁德”，行“仁政”，

就能够使“天下归之”。正所谓“地方百里而可以

为王。王如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

耨。壮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

事其长上,可使制梃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矣”
[9]9

，

“民之归仁也，犹水之就下、兽之走圹也”
[9]77

。 

汉儒董仲舒认为，“仁之美者在于天。天，仁

也”
[10]151

，由此他赋予了天道德属性，进一步确立

了君子能够受命于天的标准，即只有有德，才能受

命于天。“人之受命于天也，取仁于天而仁也”
[10]151

、

“夫仁义礼知信五常之道，王者所当脩饬也；五者

修饬，故受天之佑，而鬼神之灵，德施于方外，延

及群生也”
[18]1099

，因此君主有良好的德性，其统治

才能够得到上天的庇护，获得充足的合法性。 

面对隋唐以来佛学的兴盛之势，宋明儒学“从

心性入手，建立了德化的统治之政治合法性思路，

重建儒家的德化的统治这一政治合法性架构，再次

确立起它支撑政治统治合法性的地位”
[19]32

。周敦

颐认为，“诚”是一切德性的基础,“诚者，圣人

之本。大哉乾元，万物资始，诚之源也。乾道变化，

各正性命，诚斯立焉。纯粹至善者也”
[20]14

。因此，

君主需以“学”之途径，怀“诚”成“圣”，便可

“天道行而万物顺，圣德修而万民化”。张载以“太

虚”作为仁之本，认为通过“成德之学”能够获得

“德性之知”，以此成为圣人，实现“天地之气”

与“气质之气”的统一，最终达到“民胞物与”的

境界。所谓“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

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

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

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
[21]132

，君主如父母之长子，

被统治者像对待自己的长兄一样对待君主，君主的

合法性也就牢不可破了。二程则从本源意义上去论

证天与德的同一关系。“天理云者，这一个道理更

有甚穷已？不为尧存，不为桀亡，人得之者，故大

行不加，穷居不损”
[14]31

，理是世间万物存在的依

据。而“仁”又是“天理”，“天地之德曰生，天

地氤氲，万物化醇，生之谓性，万物之生意最可观，

此元者之善长也，斯所谓仁也”
[14]120

。君主通过“格

物致知”与“敬诚”的方法，便能达到“仁”的境

界，以此通达万物之理，贯通天道与人道。朱熹认

为君主统治天下是“天理”的体现，君权至高无上，

但“天下之事，其本在于一人，而一人之身，其主

在于一心。故人主之心一正，则天下之事无有不正;

人主之心一邪，则天下之事无有不邪”
[15]490

，君主

需要通过“居敬穷理”的功夫来“正君心”，保持

德性善心，才能够通达“天理”，实现“天理”流

行的本然状态。王阳明认为良知就是天理，“良知

是天理之昭，明灵觉处，故良知即天理”
[22]72

，而

良知就是人之德性，因此天理也就蕴含在人之德性

当中。对君主来说，只有“致良知”，才能体察天

理，达到“万物一体皆为仁”的境界。王夫子言“况

天子者，天之所命也”
[23]983

，但真正的天子，必须

是“贵德”的。“古之圣王，后治而学，贵德而贱

功，望之天下者轻，而责之身心者重，故耄修益勤，

死而后已，非以为天下也，为己而已”
[23]827

。 

如上所述，周人出于对“代商”合理性进行辩

护的政治需求，通过对天之属性的二元分割，创建

了“天上”与“人间”两条政治合法性构建路径。

如果说“受命于天”论证了君主权力的终极合法性，

那么“以德配天”则是赋予了君主权力现实合法性，

树立了合法性的理性标准，被统治者能够以此标准，

去验证君主“受命于天”的真实性，“受命于天”

也就不再是一种自说自话的、神秘的传说，由此建

立起来的对君主的合法性信仰，更为真实与牢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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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成为构建中国传统政治合法性理论的实质条

件”
[17]41

，并且形成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特有的

合法性状态——内圣外王。 

4. 保民敬天——以民作为合法性的现实

支撑 

“受命于天”构建了政治合法性的终极来源，

“以德配天”则确立了政治合法性的理性标准。然

而，中国古代政治家们并没有停止为统治集团政治

合法性辩护的实践。西周统治者在“商灭亡”的反

思与“周代商”的合法性论证中，寻找到了第三条

合法性构建路径，即以“保民”来“敬天”，以“民

意”来象征“天意”，由此形成了以民作为合法性

现实支撑的民意合法性理论。 

在政治合法性从“天上”到“人间”的转向当

中，周朝政治家们建立了两种论证“受命于天”的

方式，一种是“以德配天”，另一种就是“保民敬

天”。在王朝更迭的大革命当中，他们清楚的认识

到了人民的重要性——不仅仅是强大的生产力，也

是确保统治稳固的关键力量。因此西周政治家们开

始挖掘“民”在政治合法性构建中的作用，并力图

将“民”与“天”进行联结，由此阐发了通过保民

才能够得到天命，天意通过民意予以体现的新观点。

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只有保民才能使国家稳定,

最终达到祈天永命的政治目的”
[24]21

。值得注意的

是，“保民”还是“敬德”中行德政的具体落实，

“敬德”不仅要求君主具有崇高的道德品质，还要

通过“保民”来施行仁政。由此一来，“敬德”为

中，上承“天命”，下接“保民”，三者相互联系，

相互支撑。至此，西周政治家们也就构建了以“天

命”、“敬德”、“保民”为核心的政治合法性模

型。   

从周人对王朝更迭的论证中，我们可以明显地

发现“保民”在政治合法性中的作用。“在昔殷先

哲王，迪畏天显小民，经德秉哲...在今后嗣王酣

身厥命，罔显于民祗，保越怨不易...故天降丧于

殷，罔爱于殷，惟逸。天非虐，惟民自速辜”
[6]1129

、

“我亦不敢宁于上帝命，弗永远念天威，越我民罔

尤违，惟人”
[4]129

、“惟帝不畀，惟我下民秉为，

惟天明畏”
[6]1141

。因此只有“保民”才能得民心。

也只有得民心，才能够不失天命。 

诸子百家进一步丰富了以“保民”为核心的政

治合法性理论。例如孔子认为，“民以君为心，君

以民为本...心以体全，亦以体伤。君以民存，亦

以民亡”
[25]123

。因此要“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

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
[7]6

，君主行仁政，爱民，

顺民，亲民，才能得民心而得天下。孟子提出了“君

权民授”的合法性思想。“万章曰:‘尧以天下与

舜，有诸？’孟子曰:‘否! 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

然则舜有天下也，孰与之？’曰:“天与之。...《太

誓》曰:‘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此之

谓也。”
[9]95

，由此孟子将“天”、“民”在构建政

治合法性中的作用联系起来，使民意成为了天意在

人间的象征，一旦违背民意，君主统治的合法性也

就失去了依据。也正是如此，孟子才会说“桀纣之

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

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
[6]237

。同样，荀子

也说“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
[26]144

，由此“君人者，爱民而安，好士而荣，两者

无一焉而亡”
[26]234

。 

汉儒董仲舒以其“天人感应”说为基础，为“保

民”构建了形而上的理论基础，系统论证了民意即

天意的本质，由此也进一步凸显了“保民”在政治

合法性建构中的必要性与合理性。对于天、君主、

民的关系，董仲舒认为“天之生民，非为王也；而

天之立王，以为民也。故其德足以安乐民者，天予

之；其恶足以贼害民者，天夺之”
[10]96

，上天授命

于君主是为了民，如果君主不能够“保民”，上天

就会收回天命，君主的统治也就失去了终极的合法

性依据。因此君主要“教以爱，使以忠，敬长老，

亲亲而尊尊，不夺民时，使民不过岁三日”
[10]64

，

由此才能“天为之下甘露，朱草生，酸泉出，风雨

时，嘉禾兴，凤凰麒麟游于郊”
[10]64

。 

董仲舒之后，历朝历代的政治家们也都通过不

同的方式，丰富与完善了以“保民”为核心的政治

合法性理论。如汉代贾谊言“闻之于政也，民无不

为本也...故国以民为安危，君以民为威侮，吏以

民为贵贱，此之谓民无不为本也”
[27]149

；陆九渊言

“民为大，社稷次之，君为轻...民为邦本，得乎

丘民为天子”
[28]69

；朱熹言“ 国以民为本, 社稷亦

为民而立, 而君之尊, 又系于二者之存亡, 故其

轻重如此”
[29]505

；王阳明认为“为人君者 ,但知下

之必从夫上, 而不知上之存亡有系于下,则将态己

拘欲,惟意所为,而亦何所忌惮乎？”
[22]854

。       

可以看到，“保民”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贯

穿全程且被历代统治者奉为圭臬的政治准则，同时

也是君主统治合法化实践中的重要手段。毫不夸张

的说，统治集团绝大多数的政治活动，都是围绕“保

民”而展开的。从政治合法性的角度来看，“保民”

为合法性提供了最为直接的现实支撑，君主只要牢

牢的掌握民心就能获得充足的合法性。而要达到这

一目的，君主就需要实现“内圣”，对外实行“仁

政”，由此通过“保民”，也就很好的落实了“敬

德”，最终实现“受命于天”。 

5. 名礼相符——以礼作为合法性的根本

保障 

“以德配天”赋予了中国合法性理论极强的道

德伦理特性，也开启了从道德中寻找君主统治合法

性依据的政治实践。由此一方面，德成为了合法性

的理性标准，君主通过“敬德”来向被统治者证明

自身“受命于天”的真实性；另一方面，则产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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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有的政治合法性构建方式——以礼作为合

法性的根本保障，君主通过“制礼”来实现“名礼

相符”，最终构建自身的合法性。 

何为礼？礼源于古代祭祀，是一种敬天示神的

行为。《解文说字》言“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

也；豐，行礼之器，从豆，象形。推之而奉神人之

酒醴亦谓之醴，又推之而奉神从之事通谓之禮”
[30]102

。

“从历史的现实来看, 礼源于祭祀, 本为巫祝的

一种权力。在向国家演进的过程中, 巫祝逐渐攫取

了这种通天祭祀的“公共权力”,出现了“巫王合

一”的现象。这时, 作为宗教权力的礼也就从巫师、

祭司的手中转到了君王手中, 成为君王的独占性

特权”
[31]111

，由此，礼就具有了极强的政治意义，

成为君主构建自身合法性的工具。此外，“礼也者, 

理之不可易者也”
[6]591

，礼还是万物之理，是客观

规律的象征。正由于‘礼’“是形而上与形而下的

统一, 礼才具有了这种合法性论证的可能性”
[31]111

。

所谓“礼以顺天，天之道也...畏天之威，于时保

之。不畏于天，将何能保？以乱取国，奉礼以守，

犹惧不终；多行无礼，弗能在矣”
[6]1979

，只有遵从

礼，才能顺应天道。 

礼在合法性构建中的任务是由孔子来落实的。

而孔子谈“礼”，又是通过“正名”来阐发。在孔

子看来，礼不仅为“礼仪”，更是一种秩序，礼的

本义是秩序性的象征。因此孔子言“天下有道，则

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

出”
[7]134

，因此维护君主统治合法性的关键，就在

于君主能够以“制礼”来实现政治秩序的稳定。孔

子认为“制礼”的核心在于“正名”。“子路曰：

‘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

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

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

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

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
[7]104

。

君主合法性的根本保障，就落实在“正名”上。而

何为正名？“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

君，臣臣，父父，子子”
[7]99

。因此所谓“正名”，

就是人们根据自己的身份与角色来为人处世，遵循

自身角色的语言、礼节、仪式、身份、地位等一切

习惯和规定，不能行僭越身份之事，否则“若以假

人，与人政也，政亡则国家从之，弗可止也已”
[6]2068

。

从政治的角度来说，即君主、大臣、百姓必须按照

自己的政治身份与地位来行使相应的权利，履行相

应的义务。通过“正名”，孔子确立了一套稳固的、

等级分明有序的政治秩序和社会秩序，也由此确立

了君为君的合法性，维护了君主的权威，正所谓“君

君者，即有君之名之人，必须完成君之任务，亦只

能享有君之权利。其他，臣、父、子等亦然”
[21]94

。 

孟子继承了孔子的“正名”思想。孟子言“欲

为君，尽君道；欲为臣，尽臣道。不以舜之所以事

尧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尧之所以治民治民，

贼其民者也”
[9]74

，说的就是君主与大臣各行本分之

事的道理，君主尽到君主的职责，“合于礼”则可

获取充分的合法性。反之，“上无礼，下无学，贼

民兴，丧无日矣”
[9]74

，君主也就失去其统治的合法

性。 

荀子也十分重视礼在维护政治秩序，构建合法

性中的作用。荀子以“正名”谈礼，并且着重以“分”

来言“名”。对于“名”，荀子认为“故知者为之

分别制名以指实，上以明贵贱，下以辨同异。贵贱

明，同异别；如是，则志无不喻之患，事无困废之

祸，此所为有名也”[26]303，名的功能不仅仅是

一种区分各种事物，更是对事物价值意义的区分，

所谓“贵贱明”，就是要确定正确的社会与政治秩

序；而“今圣王没，名守慢，奇辞起，名实乱，是

非之形不明，则虽守法之吏，诵数之儒，亦皆乱也”
[26]302

，正是“名不正”引起了政治社会秩序混乱。

对于“分”，荀子认为“人之生，不能无群，群而

无分则争，争则乱，乱则穷矣。故无分者，人之大

害也；有分者，天下之本利也”[26]161，人类社

会能够正常的运行发展，就在于社会分工。通过分

工，每个人在社会运行中的地位与作用也就确定下

来，人人各尽其责，社会运行也就井然有条。由此，

“分”与“名”也就联系起来，“分”以“名”为

指导，“正名”才能“分”得正确。这实际上和孔

孟之“礼”的政治意义也是相通的，即确定了君主、

臣子、百姓的地位、权利与义务，构建了分明的社

会与政治等级。因此“君臣上下，贵贱长幼，至于

庶人，莫不以是为隆正。然后皆内自省以谨于分，

是百王之所以同也，而礼法之枢要也...出若入若，

天下莫不平均，莫不治辨，是百王之所同而礼法之

大分也”
[26]184

，“故先王案为之制礼义以分之，使

有贵贱之等，长幼之差，知贤愚、能不能之分。皆

使人载其事而各得其宜，然后使悫禄多少厚薄之称，

是夫群居和一之道也”
[26]102

，最终为君主合法性提

供了根本保障。 

董仲舒以其“天人感应”说，为“礼”的合法

性功能寻到了形而上的理论依据；并且通过“三纲

五常”，也将礼的合法性功能发挥到了极致。董仲

舒认为，“君、父、子”这些名分是由“天”决定

的，“天子受命于天，诸侯受命于天子，子受命于

父，臣受命于君，妻受命于夫。诸所受命者，其尊

皆天也，虽谓受命于天亦可”
[10]195

，因此尊君即是

尊天，“三纲”皆是天经地义之事情，“故号为天

子者，宜事天如父、事天孝道也。号为诸侯者，宜

视所侯奉天子也。号为大夫者，宜厚其忠信、敦其

礼义，使善大于匹夫之义，足以化也。士者事也。

民者，目冥 

也，士不及化，可使守事从上而己”[10]133，

社会成员要扮演好自己在社会中的角色，按名分的

规定尽职尽责。对于君主，董仲舒强调务必要“正”

君主之“名”，因此他说“天子者，则天之子也”
[10]185

；对于臣子，董仲舒要求“为人臣常竭情悉力

而见其短长，使主上得而器使之，而犹地之竭竟其

情也”
[11]117

，君与臣“正其名”，则可以构建与维

护好君主的合法性。因此通过“天人感应”、“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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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五行”，董仲舒就构建了一个系统的，等级分明

的，尊卑贵贱的社会等级秩序，并且以“天”作为

这一秩序的终极依据。这样，社会秩序长久稳固安

宁，皆系于礼上，礼为“大一统社会制定出和谐稳

定而永不改变的政治伦常秩序，从而使统治者更有

利于进行有效的政治统治和社会管理”
[32]23

。 

6. 结语 

综上所述，在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中，不仅包

含有丰富的、系统的合法性理论，并且在合法性理

论的指导下，开展了大量构建君主合法性，稳固被

统治者合法性信仰的政治实践。通过“受命于天”

的方式，中国古代政治家为合法性寻找了一个形而

上的终极依据；而在形而下的维度，则以“敬德”、

“保民”、“制礼”来具体落实，以此实现“以德

配天”、“保民敬天”和“名礼相符”的合法化状

态。在对“受命于天”真实性的论证当中，产生了

“以德配天”和“保民敬天”两条合法性构建路径：

“德”成为了合法性的理性标准，有“德”方能证

实“受命于天”；同时，“民”成为了合法性的现

实支撑，“得民心”才能“受天命”而“得天下”。

“敬德”与“保民”成为了合法性构建的现实手段。

值得注意的是，从“以德配天”中还衍生了新的合

法性构建模式——以礼作为合法性的根本保障，通

过“名礼相符”的“制礼”手段来稳固合法化的状

态。因此，中国的合法性理论是以“天”、“德”、

“民”、“礼”为核心而展开的，包含了“受命于

天”、“以德配天”、“保民敬天”、“名礼相符”

四种合法化手段，四大核心相互联系，四种手段相

互承接，共同构成了了一个系统、完整的中国合法

性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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